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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积金缴存基数和工资关系（公积金缴存基数计算公式） (1)

扬子晚报网8月26日讯（记者 万凌云 通讯员 栾仲文）26日，记者从镇江市公积金
中心获悉，该中心新近出台《关于调整2022年度住房公积金缴存基数的通知》，公
布了2022年度最新的公积金基数调
整标准，在镇江
本市范围内，住房公积金缴存基数上限调整为27900元，住房公积金缴存基数下限
调整为2280元。 

据介绍，为有效保障弱势
群体和低收入职工的权益，本次公积金
缴存基数调整按照“控高保低”的原则，对职工的缴存基数进行严格规范。如职工
工资基数确实低于上年水平，需经职工本人确认单位已履行好告知义务，报公积金
管理机构审核后进行调整。单位和职工的缴存比例最高不超过12%。

据悉，缴存基数按职工本人2021年度月平均工资收入（工资总额）进行核定。具体
口径应根据国家统计局现行关于工资总额组成的规定
：“工资总额是指单位直接支付给职工的全部劳动报酬，包括计时工资、计件工资
、奖金、津贴和补贴、加班加点工资等”。

此外，为了进一步方便单位办理公积金基数调整业务，镇江市公积金中心对业务流
程进行了优化。单位经办人登录市公积金中心官网，进入“单位网上服务大厅”后
，如果本次基数调整人员无下调基数的，从“单位汇缴”模块中点击“当月有变化
”，在显示的“基数调整”模块功能菜单中点击“导出文件”，下载本单位《缴存
基数调整清册》，按要求填列好后，在“文件导入”功能菜单中导入填列好的《缴
存基数调整清册》。

如本次基数调整人员有下调基数的，从“单位汇缴”模块中点击“当月有变化”，
在显示的“基数申报”模块功能中申报需要下调基数的人员，并上传需下调基数的
职工签字确认的纸质材料（加盖单位公章）。待公积金中心审批通过后，进入“基
数调整”功能进行基数调整。

镇江市公积金中心提醒，各缴存单位应尽快办理基数调整业务，原则上该项工作应
在9月30日前完成。新的公积金基数将从7月开始执行，对7月至调整当月之间少缴
的住房公积金，单位在调整时应做一次性补缴。

校对 徐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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